
BAXTER 全球獎學金方案 - 方案資訊與指引 
[生效日期 2025 年 1 月 1 日] 
 
Baxte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（簡稱 Foundation）已建立一項擇優獎學金方案，以輔助
符合資格、有意進學的 Baxter 員工子女進修大學或職訓學校課程。提供 3,000 美元獎學
金（可展延），使學生能在所選擇之認可院校進行全時就讀。 
 
 
本方案由 Scholarship America 管理，Scholarship America 係向企業、基金會、協會及個人
提供獎學金、學費輔助與其他教育方案的全國最大設計與管理單位。  獎學金給付不受種
族、膚色、信仰、宗教、性向、性別、殘障身分或國籍身分影響。  
 
資格條款 
申請此獎學金方案必須進行全時就讀。全時就讀之定義為當屆全學年以全時學生身分註

冊。就讀美國軍事院校的學生有資格申請一次給付獎學金。 
 
此獎學金方案之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（針對新的申請）： 

• 年齡在 24 歲及以下。以色列籍學生申請獎學金的年齡資格上限為 28 歲。  
• Baxter 資深主管級及以下正常全職或正常兼職員工的未婚受撫養子女。  

o 受撫養子女的定義是： 
§ 員工之親生或合法認養的子女或法定受監護人， 
§ 配偶為法定監護人（包括共享監護權）或主要經濟負擔人之員工的繼
子女，或 

§ 同居人為法定監護人（包括共享監護權）或主要經濟負擔人之同居人
子女  

• 申請人的父母必須受雇於 Baxter，且在申請開放期結束時，已經以員工之身分完成
至少兩 (2) 年全職或正常兼職服務（如 Baxter 所定義）。  

• 打算在或已經在接下來的整個學年、在經過認可的兩年制或四年制學院、大學或職
業技術學校註冊修習全日制本科學業的中學/高中畢業班學生、中學/高中畢業生或
在校大學生。此獎學金不適用於畢業生教育計畫。 

• 退休員工之子女不符合申請資格。 
• 副總裁及以上職級的子女不符合申請資格。 
• 臨時工、顧問、合約勞工或臨時員工的子女不符合申請資格。 

 
獎學金給付 
受獎生將會獲得  3,000 美元之獎學金給付，倘若符合 GPA 和資格要求，這筆獎學金還可
最長展延三年或至其畢業（以先到者為準）。感興趣的學生必須在今年截止期限之前完成

線上申請。切勿向 Foundation 郵寄任何文件。所有申請資料都必須提供給 Scholarship 
America Inc.。 
  



申請人有責任收集和提交所有必要資訊。  會根據所提供的資訊對申請進行評估；因此，
請盡可能完整地回答所有問題。不完整的申請將不予評估。若符合方案的資格要求，未獲

獎生可每年重新申請。 
  
收到的所有資訊都將予以保密，「僅」由 Scholarship America 審查，但給付的獎學金金額
和員工資訊除外，這些係用於驗證家長的就職情況和內部的獎學金公佈事宜。 
 
獎學金給付（以 USD 美元發放）係用於本科學業，並可用於支付指定之教育相關費用： 

• 學費 
• 手續費 
• 書費 
• 必要雜費 

 
每名受獎生只能延期一次，延期時間不能超過兩年。 
  
Scholarship America 代表 Foundation 辦理獎學金給付事宜。對於在美國、加拿大和波多
黎各的學生，Scholarship America 透過支票給付獎學金、支付給學校，以及郵寄至每位受
獎生的家庭住址。所有國際受獎生的獎學金給付，會在 Scholarship America 收到註冊證
明與電匯表單時匯出。  
  
遴選獎學金受獎生 
Foundation 不參與遴選過程。獎學金受獎生僅由 Scholarship America 根據以下標準選
出： 

• 學業成績 
• 領導風範之表現及學校與社區活動之參與 
• 學業獎項 
• 在目標和抱負方面的陳述。  
• 特殊的個人或家庭情況也在考慮之列。 

 
不考量經濟需求。 
 
根據 IRS 對企業獎學金方案的規定， 合格申請人中只有前 25% 才會被選為受獎生。任何
狀況下，任何 Baxter 或 Foundation 管理層或員工皆不會參與遴選過程。申請人皆同意無
異議接受 Scholarship America 審核決定。  
 
獎學金將依各國所收到有效的申請案件數按比例分配核發。 
 
 
通知  
申請人將在 7 月中旬以前，透過申請表中提供的電子郵件地址獲知申請提交狀態。電子
郵件地址如有更動，請立即聯絡 Scholarship America 並提供更新的電子郵件地址。  
 



獎學金並非申請即可獲得。若符合資格要求，學生可每年重新申請參與此方案。受獎生須

接受獎學金並提供註冊證明。 
 
 
必要文件 
申請時，您必須上傳下列文件： 
 

• 最新的完整成績證明書。不接受成績報告。成績證明書必須載有學生姓名、學校名
稱、成績及各個科目之學分時數與學期。 

 
註：提供 SAT 或 ACT 成績時，若您的高中成績證明書並未記載這些成績，您必須
另外上傳該項成績的正式成績單。若您上傳的是大學成績證明書，則無需 SAT 或 
ACT 成績。  

 
• 非美籍學生：因應教育制度之差別，非美國或加拿大地區的申請人必須提供下列文
件：  

o 所有非英語文件之英譯版 
o 下列過去四年內之學業資料均須含清晰的照片：  

§ 成績證明書 
§ 若持有的話，請提供高中文憑/證書，以及  
§ 學術考試成績 

 
除非在方案截止日期之前以電子方式提交所有必要文件，否則您的申請將被視為不完整。 
 
義務 
受獎生對 Baxter 或 Foundation 不承擔任何義務。不過，受獎生必須按要求向 Scholarship 
America 提供完整的成績證明書，若家庭住址、電子郵件地址、學校註冊或其他相關資訊
有任何變動，受獎生也必須通知 Scholarship America。 
  
修訂 
Foundation 保留權利對本獎學金方案的條件與程序進行審查，並在任何時間做出修改，
包括終止該方案。 
  
聯絡資訊 
如果您對申請流程有任何疑問，請傳送電子郵件

至 thebaxterfoundation@scholarshipamerica.org 或撥打免付費電話 +01-507-931-8370 聯
絡 Scholarship America ，諮詢 Baxter 全球獎學金方案相關事宜。 


